
 

 

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 

第 二 次  定  期  評  量  日  程  表 
                日  期 
      科  目 

時  間 

 115/5/14 

 (星期四) 

115/5/15 

(星期五) 

上

午 

08：30~09：15 七英語 
八英聽 

(自習 10 分鐘，考 25

分鐘，自習 10 分鐘) 

國文 

09：25~10：10 
七英聽 

(自習 10 分鐘，考 25

分鐘，自習 10 分鐘) 
八英語 社會(公民) 

(自習 10 分鐘，考 25 分鐘，自習 10 分鐘) 

10：20~11：05 自習 作文 

11：15~12：00 自然 社會(歷史) 
(自習 10 分鐘，考 25 分鐘，自習 10 分鐘) 

下

午 

13：30~14：15 社會(地理) 
(自習 10 分鐘，考 25 分鐘，自習 10 分鐘) 

照常上課 14：25~15：10 數學 

15：20~16：05 數學(非選擇題) 
（自習 25 分鐘，考 20 分鐘） 

※備註： 
1、 考試時，請同學務必遵守本校學生定期及複習評量考試規則；自習時，請同學在

教室安靜溫習讀書。 

2、 讀卡科目之作答方式請依「劃卡注意事項」作答，請導師及學藝股長協助轉知同

學攜帶 2B 鉛筆與橡皮擦作答；凡手寫卷請務必使用黑色原子筆作答，未用黑筆作

答一律扣 5 分。 

3、 定期評量兩日，八年級第 8 節課後輔導課及七、八年級學習扶助課程停課。 

4、 英語科聽力測驗預定播放時間如下為： 

八年級：08:40~09:05；七年級：09:35~10:00 

5、 請學藝股長確實將定期評量當日未出席之同學座號，登記在黑板上，並通知學務

處生教組，缺考同學請依本校學生補考實施辦法，進行補考。 

6、 為不影響全校學生成績統計，定期評量補行評量時間自評量結束次日起五日(含例

假日)為止。 



 

 

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 

第二次定期評量各科題型與範圍表 
七年級 

科目 語文-國文 作文 語文-英語 

題型 選擇題 
作文 

(3 分) 

1.聽力 

2.綜合測驗(文法、克漏字、閱讀) 

3.文意字彙 

4.中翻英 

定考範圍 
第四課至語文常識二 

文史典故第 17-20 單元 
 

Unit 3~Review 2(課本 p.47-90、習作 p15-24) 

Live ABC(p.12-14、p.29-32) 

作答方式 劃卡 手寫卷 劃卡+手寫卷 

科目 數學 社會 自然-生物 

題型 選擇題、非選擇題 選擇題 選擇題 

定考範圍 2-2 至 3-2 

歷史：第 3～4 章 

地理：第 3～4 章 

公民：第 3～4 章 

p.52~p.94 

作答方式 劃卡+手寫卷 劃卡 劃卡 

 

八年級 

科目 語文-國文 作文 語文-英語 

題型 選擇題 
作文 

(3 分) 

1.聽力測驗（選擇題） 

2.單題（選擇題） 

3.題組（選擇題） 

4.文意字彙（手寫） 

5.翻譯（手寫） 

定考範圍 

L4~語二、自學一 

閱測：L6 

解謎寶典：單元 4 p.61-62柬帖、封

套；單元 5 p.73-76、重點 1 題辭；

單元 7 p.106-107 狀聲詞 

 

Unit3、Unit4 和 Review2(課本 p.47-p.92、

習作 p.12-p.22、p.40-p.45 和 p.56-p.58) 

作答方式 劃卡 手寫卷 劃卡+手寫卷 

科目 社會 數學 自然-理化 

題型 選擇題 選擇題、非選擇題 選擇題 

定考範圍 

歷史：第 3～4 章 

地理：第 3～4 章 

公民：第 3～4 章 
3-1～3-4 第 3～4 章 

作答方式 劃卡 劃卡+手寫卷 劃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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